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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

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
石生环不罚〔2022〕4 号

当事人：资石红

地址：石林彝族自治县西街口镇宜奈村委会大宜奈村

资石红违反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及验收制度一案，经昆明市

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调查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一、违法事实和证据

2022 年 4月 13日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执法人员对你

直接负责的石林炘金矿业有限公司西街口镇紫处大理石矿项目

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大理石矿项目边建设边生产，其配套建设的

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，属于未验先投的违

法行为。

以上事实，有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

笔录》（2022 年 4 月 13 日）、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调查

询问笔录》（2022 年 4 月 13 日）、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责

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（石生环责改[2022]16 号）、公司营业执

照和身份证复印件、现场拍摄照片等证据为凭。

你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

“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，其配套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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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，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；未经验

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”之规定。

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“违反本条

例规定，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验

收不合格，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，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

验收中弄虚作假的，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，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

10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

他责任人员，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”的规定，应当

对你直接负责的石林炘金矿业有限公司西街口镇紫处大理石矿

项目未按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及验收制度要求办理建设项目环境

保护设施验收手续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

二、责令改正和不予处罚的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

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

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

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

当事人进行教育。

结合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容错纠错柔性执法“五张

清单”的通知》（便函〔2021〕3070 号）文件，附件 1 中《免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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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事项清单》第 4 项，“未验先投，建成投产时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已调离或其他正当原因不负责该项

工作，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负责该项工作不超

过 6 个月，主动停止生产，且正在积极推进验收工作的，对个人

免予处罚”可以免予行政处罚。

经我局研究决定，对你直接负责的石林炘金矿业有限公司西

街口镇紫处大理石矿项目未按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及验收制度要

求办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手续的行为责令改正，对你进

行批评教育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三、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石

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安宁

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

2022 年 12 月 13 日


